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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評估報告書（使用效益驗證） 

輔具評估報告格式編號：25 
輔具項目名稱：助聽器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                                 2. 性別：□男  □女 
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4. 生日：     年     月     日 
5. 聯絡人：姓名：          與身心障礙者關係：          聯絡電話： 
6. 聯絡(公文寄送)地址：□同戶籍地(下列免填)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7-1.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無 □有 

7-2. 身心障礙分類證明：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第八類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3. 身心障礙等級：□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二、相關文件確認 

□核定助聽器補助之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09）影本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助聽器產品保固書影本       【保固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助聽器選配軟體調整報告（選配摘要報告）影本   【助聽器調整日期：    年   月   日】 

三、輔具資訊確認 

左耳：□本次驗證  □沿用原輔具（不驗證，下表各欄免填）  □無輔具（下表各欄免填） 

右耳：□本次驗證  □沿用原輔具（不驗證，下表各欄免填）  □無輔具（下表各欄免填） 

 廠牌 型號 序號 

保固書 

載明資訊 

左耳    

右耳    

機體外觀 

目視確認 

左耳 □機體標示符合 

□機體未標示廠牌 

□機體標示不符合 

□機體標示符合 

□機體未標示型號 

□機體標示不符合 

□機體標示符合 

□機體未標示序號 

□機體標示不符合 

右耳 □機體標示符合 

□機體未標示廠牌 

□機體標示不符合 

□機體標示符合 

□機體未標示型號 

□機體標示不符合 

□機體標示符合 

□機體未標示序號 

□機體標示不符合 

核對選配

摘要報告 

左耳 □報告資訊符合 

□報告資訊不符合 

□報告資訊符合 

□報告資訊不符合 

□報告資訊符合 

□報告資訊不符合 

右耳 □報告資訊符合 

□報告資訊不符合 

□報告資訊符合 

□報告資訊不符合 

□報告資訊符合 

□報告資訊不符合 

Jedi
此項「障礙等級」係指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上載明的障礙等級，未避免與聽力損失等級、WHO ICF障礙等級混淆，故自8.項改編入7-3.項

Jedi
需要由個案攜帶提供的必要文件，如有短缺則無法進行驗證

Jedi
建議於輔具補助核定公文內，附件評估報告書影本給民眾，該公文同時也會描述配戴屆滿一個月後至三個月內應完成效益驗證，故要求民眾將整份公文一起攜帶即可獲知輔具評估報告書

Jedi
主要用到的資訊是活動評估的部份，以及評估時指定的效益驗證基準

Jedi
保固書是補助核銷的依據文件，視同助聽器的「身分證」，用以確認要接受驗證的助聽器是否就是要核款的助聽器

Jedi
由助聽器選配調整軟體列印產製的選配調整摘要報告，用以查詢助聽器各項功能的配置情況

Jedi
選配摘要報告標記的session date

Jedi
確認要驗證的助聽器是否就是相關文件裡指稱的那個物品

Jedi
裝置人工電子耳的情況也是選這項；主要的影響是雙耳選配的情況，即使本次只驗證單耳助聽器，在計算實耳測量的處方目標值時，也要採用雙耳選配的選項

Jedi
驗證重點是「保固書」跟「機體」之間符合為主。如果選配摘要報告跟機體／保固書不符合，就只是不能用於下一段判別確認功能或規格而已，不影響其他驗證進行。

Jedi
並不一定要完全一樣；選配摘要報告記載的型號資訊通常比較細，保固書及機身的型號通常比較簡短，只要能夠判斷出沒有矛盾，就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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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具功能或規格確認 

功能或規格規範 左耳輔具 右耳輔具  

具6個以上可單獨

調整壓縮參數之壓

縮頻道，或採用同

等效能之時域數位

訊號處理技術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中

階

型

助

聽

器 

進

階

型

助

聽

器 

雙

對

側

傳

聲

型

助

聽

器 

多聆聽程式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具備至少1種自適

應噪音消除功能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配戴時可自動消除

迴饋音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方（指）向性麥克

風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具相容於無線傳輸

系統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依輔具型號確認符合 

□依選配摘要報告確認符合 

□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無輔具／沿用原輔具 

□未符合 

搭配為雙對側傳聲

助聽器系統 

□一耳符合進階型助聽器，另一耳為無線收音麥克風設備， 

且雙耳輔具可搭配操作 

□未符合 

  

Jedi
分別功能或規格是否符合各助聽器補助項次的規範

Jedi
由輔具型號查詢原廠規格文件後確認符合此項規範。如果要依照保固書相信輔具符合，也是選這一項。

Jedi
由選配摘要報告中呈現的設定狀態，推論符合此項規範

Jedi
表示這一耳是雙對側傳聲型助聽器（BiCROS系統）的麥克風那一邊，所以不具備助聽器功能

Jedi
表示這一耳不進行確認

Jedi
沒有辦法確認是符合的情況，就是未符合

Jedi
從選配摘要報告中呈現兩耳設備為一組，或者是實際操作可以確認有這樣的功能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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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聽器使用效益驗證 

1. 活動促進程度（□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表達者：□個案本人  □個案之：________ 

重要性

排序 
活動需求（需要使用助聽器促進的具體活動） 

原先可順利

完成之程度

及ICF編碼 

目前可順利

完成之程度

及ICF編碼 

促進程度

ICF編碼 

1 
  %  % 

e125 
  

2 
  %  % 

e125 
  

3 
  %  % 

e125 
  

※ 促進程度ICF編碼說明： 

編碼 意義 編碼 意義 編碼 意義 

e125+4 使用助聽器後 

完全促進活動參與 

e125.0 使用助聽器後無促進 

亦無妨礙活動參與 

e125.1 使用助聽器後 

輕度妨礙活動參與 

e125+3 使用助聽器後 

高度促進活動參與 

 e125.2 使用助聽器後 

中度妨礙活動參與 

e125+2 使用助聽器後 

中度促進活動參與 

e125.3 使用助聽器後 

重度妨礙活動參與 

e125+1 使用助聽器後 

輕度促進活動參與 

e125.4 使用助聽器後 

完全妨礙活動參與 

2. 實耳測量或耦合器測量（□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測量報告（圖型及數值資料）以附件方式隨效益驗證報告一起提供 

助聽器處方公式：                     
□助聽器之助聽後反應符合處方目標： 

  □500、1,000、2,000、4,000 Hz反應平均值（LTASS）符合處方目標±5 dB範圍內 

  □500、1,000、2,000、4,000 Hz頻譜（Spectrum）涵蓋處方目標 

  □500、1,000、2,000、4,000 Hz其中三個頻率之頻譜（Spectrum）涵蓋處方目標 

□助聽器之助聽後反應未符合處方目標 

3. 雙對側傳聲型助聽器實耳測量通透性（□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測量報告（圖型及數值資料）以附件方式隨效益驗證報告一起提供 

□符合通透性：500、1,000、2,000、4,000 Hz反應平均值（LTASS）符合±5 dB範圍內 

□未符合通透性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完全不行                    毫無困難 

Jedi
修改自COSI架構，搭配ICF環境因素（e125使用助聽器）促進程度編碼

Jedi
例如個案之母、之父、之同住者、之鄰居、之（機構）照護人

Jedi
本欄內容直接從需求評估報告（格式編號09）裡面抄過來。填寫範例：騎摩托車外出

Jedi
指接受需求評估的時候

Jedi
上下兩欄直接從需求評估報告（格式編號09）裡面的「目前可順利完成之程度」及「ICF編碼」抄過來。填寫範例：70%、d475.2

Jedi
已經使用新輔具屆滿一個月後的現況

Jedi
本表唯一由個案本人或個案關係人回答的項目。填寫範例：90%

Jedi
本欄由評估人員編碼及填寫。以d碼加上「.0」～「.4」表示殘存活動障礙程度，其中d碼的部份跟左邊「原先……」的一樣，殘存活動障礙程度的編碼規則一樣：0～4%編為.4（完全障礙），5～50%編為.3（重度障礙），51～75%編為.2（中度障礙），76～95%編為.1（輕度障礙），96～100%編為.0（無殘存障礙）。填寫範例：.1

Jedi
本欄由評估人員編碼及填寫。「e125」表示是使用助聽器後的變化，所以固定不用修改，在e125之後再加上「+4」～「+1」代表促進程度，或者「.0」表示無促進亦無妨礙，或者「.1」～「.4」表示不同的妨礙程度。編碼方式很簡單，「原先」的ICF編碼最後一碼（點之後那個數字）減去「目前」的最後一碼（點之後那個數字），如果是正的就是「+」再接差值數字，如果是零或者負的就是「.」再接差值數字。填寫範例：e125+1

Jedi
可讓個案用手或用筆指出「可順利完成之程度」的視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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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聲場語音聽力閾值（□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裸耳語音聽力閾值 

（□耳機  □聲場） 

助聽後語音聽力閾值

（聲場） 
效益基準 驗證結果 

□左耳  dB HL  dB HL  dB HL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右耳  dB HL  dB HL  dB HL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併耳  dB HL  dB HL  dB HL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5. 聲場語音分辨（□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施測條件參數（方位請利用右圖字母標示）： 

                                                          

 助聽後語音分辨 效益基準 驗證結果 

□左耳  %  %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右耳  %  %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併耳  %  %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6. 聲場聽力閾值（□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施測耳 頻率 
裸耳聽力閾值 

（□耳機  □聲場） 

助聽後聽力

閾值（聲場） 
效益基準 驗證結果 

左耳 

500 Hz  dB HL  dB HL  dB HL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1,000 Hz  dB HL  dB HL  dB HL 

2,000 Hz  dB HL  dB HL  dB HL 

4,000 Hz  dB HL  dB HL  dB HL 

右耳 

500 Hz  dB HL  dB HL  dB HL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1,000 Hz  dB HL  dB HL  dB HL 

2,000 Hz  dB HL  dB HL  dB HL 

4,000 Hz  dB HL  dB HL  dB HL 

7. 其他驗證項目（□建議驗證項目  □未建議，視情況決定是否需驗證）： 

※若有相關記錄，請以附件方式隨效益驗證報告一起提供 

驗證方式與效益基準：                                                              

                                                                                  

驗證結果： 

□達到效益基準 

□未符合效益基準 

Jedi
依照需求評估時指定的基準，若未指定本項則可由評估人員於效益驗證時決定

Jedi
語音音量、噪音音量（或安靜情境）、語音音源方位、噪音音源方位、施測語料、開放式或封閉式等

Jedi
依照需求評估時指定的基準，若未指定本項則可由評估人員於效益驗證時決定

Jedi
依照需求評估時指定的基準，若未指定本項則可由評估人員於效益驗證時決定

Jedi
所有列出效益基準的頻率都要達到，才能算「達到效益基準」，只要任何一個頻率沒達到，都要算「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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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分證字號：         評估日期： 

六、驗證結果 

1. 助聽器使用效益： 

Ⓐ助聽器使用需求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09）共建議    項效益基準 

Ⓑ所有建議實施的驗證項目中，共執行    項效益驗證 

Ⓒ所有建議實施的驗證項目中，共    項驗證結果達到效益基準 

Ⓓ另共執行    項未建議實施的驗證項目 

Ⓔ所有未建議實施的驗證項目中，共    項驗證結果達到效益基準 

整體驗證結果： 

□驗證結果支持助聽器使用情況達到效益基準（以下兩項條件均符合）： 

  □Ⓐ＝Ⓑ＝Ⓒ 【建議實施的驗證項目全部實施，且全部達到效益基準】 

  □Ⓒ＋Ⓔ≧３ 【至少３項驗證結果達到效益基準】 

□驗證項目不足，應由同單位或其他單位補充效益驗證評估（以下兩項條件符合任一項或兩項）： 

  □Ⓑ＜Ⓐ  【建議實施的驗證項目未全部實施】 

  □Ⓑ＋Ⓓ＜３ 【所有實施的驗證項目合計未達３項】 

□驗證結果無法支持助聽器使用情況符合效益基準 

2. 助聽器功能及規格： 

□本次驗證之助聽器與保固書載明資訊相符（以下若兩只設備情況不同，可複選）： 

  □雙耳助聽器（2只設備為1組）符合「雙對側傳聲型」功能或規格規範 

  □雙耳助聽器（2只設備）均符合「進階型」功能或規格規範 

  □雙耳助聽器（2只設備）均符合「中階型」功能或規格規範 

  □雙耳助聽器（2只設備）均符合「簡易型」功能或規格規範 

  □僅單耳助聽器（1只設備）符合「進階型」功能或規格規範（□左耳  □右耳） 

  □僅單耳助聽器（1只設備）符合「中階型」功能或規格規範（□左耳  □右耳） 

  □僅單耳助聽器（1只設備）符合「簡易型」功能或規格規範（□左耳  □右耳） 

□本次驗證之助聽器與保固書載明資訊不一致 

評估單位：                                      

評估人員：                評估日期：            
 

評估單位用印 

Jedi
可以理解為「必驗證項目」

Jedi
即Ⓐ

Jedi
不是必驗證的項目；驗證項目及其驗證方式、效益基準皆由評估人員於驗證時自己決定

Jedi
即Ⓓ

Jedi
無法勾選「達到效益基準」，也不是「驗證項目不足」的情況，一律勾選此項


